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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能概述。(1)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司法行政工作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规划。

(2)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县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拟订并组织实施全县法制宣传和普及法律常识规划，承担依法治县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3)指导、管理全县司法所建设、人民调解工作；牵头协调全县医患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参与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配合县人民法院指导全县人民陪审员工作，承担县人民调解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4)指导、管理并组织实施全县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承担县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承担县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日常工作。

(5)指导、管理全县法律援助工作；承担管理、协调、指导全县“148”法律服务专线工作。

(6)指导、监督全县律师、公证工作并承担相应责任；指导司法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

(7)指导全县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和作风建设，指导全县司法行政系统培训工作，指导全县司法行政外事工作。

(8)承办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秦安县司法局内设机构有：办公室、普法与依法治理股、县委依法治县办秘书股、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社区矫正管理股、人民参与和促进法治股及政府法律事务股等7个机构。我局编制115名，其中行政51名，事业64名，在职人员88名，其中行政37名，事业51名，离退休人员13名。

（三）2022年度重点工作计划
秦安县司法局围绕“大学习，深调研，真落实”主要是按照单位职责分工对全县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促进公共法律服务，助力平安秦安建设，普及法律宣传及其他司法公用经费及转移支付业务装备费用等重点工作任务。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

（一）基本支出：秦安县司法局2022年安排资金收入总计12435750.57元，其中人员经费9991763.93元，公用经费及转移支付业务装备费用2443986.64元；支出总计12587518.56元，其中基本支出12587518.56元，包括人员经费支出9991763.96元，办公费用及法治政府建设，公共法律服务，普及法律宣传，基层司法业务，办公设备购置及其他司法业务等费用共计支出2595754.63元。

（二）项目支出：无
（三）“三公”经费情况。
秦安县司法局2022年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3000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秦安县司法局2022年支出总计12587518.56元，其中基本支出12587518.56元，（包括人员经费支出9991763.96元，办公费用支出223000元，法治政府建设支出150000元，公共法律服务支出205000元，普及法律宣传支出289000元，基层司法业务支出147000元，社区矫正业务支出495000元，办公设备购置350000元及其他司法业务支出736754.6元）开展了绩效评价，主要用于司法业务办案和装备费用，任务完成质量较好，时效性强，效果完成100%，通过绩效评价，促进了财务工作的长足发展，使资金能够更好地得到利用。
四、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司法局2022年安排部门整体资金项目1个，涉及资金12587518.56元开展了绩效评价，其中基本支出12587518.56元，主要包括人员经费支出9991763.96元，办公费用支出223000元，法治政府建设支出150000元，公共法律服务支出205000元，普及法律宣传支出289000元，基层司法业务支出147000元，社区矫正业务支出495000元，办公设备购置350000元及其他司法业务支出736754.6元，任务完成质量较好，时效性强，效果完成100%。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1、公用经费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影响支付进度。

2、司法工作队伍不稳定，不利开展工作。   
六、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建议财政部门经常组织业务培训，提高业务人员的水平。

2、对项目绩效工作多指导。
3、及时办理支付手续。
七、报告附表（为详细说明情况，单位根据实际，可在此表格基础上补充基础数据信息表）

	一、基 本 概 况

	单位负责人人
	巨强
	联系电话
	6520148

	单位地址
	秦安县成纪大道西川段
	邮  编
	74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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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部门单位支出明细情况

	支出内容
	实际支出数
	会计凭证号
	备注

	人员费用
	999.18万元
	
	

	办公费
	22.3万元
	
	

	业务办案
	202.27万元
	
	

	业务装备
	35万元
	
	

	
	
	
	

	
	
	
	

	支出合计
	1258.7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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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部门整体绩效自评情况

	项目绩效定性目标及实施计划完成情况
	预  期 目 标
	实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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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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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100

	评价等次
	良好

	五、评价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单  位
	签字

	巨强
	局长
	秦安县司法局
	

	安小忠
	副局长
	秦安县司法局
	

	马秀霞
	股长
	秦安县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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